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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2/2021_2022__EF_BC_BB_E

5_B8_B8_E7_86_9F_E5_c49_82842.htm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经

贸委职称办发[2006]4号和苏州市经贸委苏经贸人[2006]20号文

件精神，本年度高级经济师认定和评审材料申报工作已同时

开始，并采取书面材料申报和网上申报相结合的方法，有关

申报认定和评审条件、材料要求等具体事项请详见以下附件

： 附件1、常熟市经贸委《关于报送高级经济师资格评审、

认定材料的通知》（常经贸政[2006]11号）。 附件2、省经贸

委职称办“职称申报注意事项” 为做到职称评审认定工作科

学、合理和规范，提高工作效率，从“有利于评审认定公正

、有利于职称管理”的角度出发，今年拟对经济专业高级职

称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现将申报中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申报材料 申报人员按评审或认定要求将个人申报材

料整理成册，同时将个人信息资料在网上填报，部分材料如

业绩成果证明、各类证书、任职文件等通过扫描的方式录至

网上申报系统。 （一）申报人员需提交的评审材料。 1、按

照评审或认定条件要求提交书面申报材料。各省辖市申报人

员书面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辖市经贸委；省直单位申报人

员书面申报材料直接报送至省经贸委。 2、提交书面材料的

同时，申报人员个人需将书面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本及扫描文

件等个人信息资料录至网上申报系统。文件可由申报人员自

行扫描，也可由省辖市经贸委予以协助扫描，建议扫描使

用PDF格式。 （二）各市经贸委需提交的材料。 申报人员个

人书面申报材料统一存放于各省辖市经贸委，待省高评委评



审或认定结束并下达批复文件后，返还给申报者个人。各省

辖市经贸委在评审材料申报截止日期前，需向省经贸委提交

以下材料： 1、委托评审（认定）函； 2、申报人员一式三份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或《专业技术资格认定申报表

》； 3、申报人员免冠一寸正面彩色照片。评审和认定两类

人员用信封分装，50张以内照片装一个信封，超过50张另装

。照片背面应写清本人姓名，同名人员应另写所在单位以示

区别。 二、关于申报流程 申报人员个人申报材料应按照评审

或认定条件的要求如实提供，不弄虚作假；其所在单位人事

部门及各级经贸职能部门应认真审核，严格把关，按程序逐

级申报。 （一）申报人员准备书面申报材料； （二）所在单

位人事部门或主管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并出具委托评审函或

委托认定函； （三）县（市、区）职能部门审核后，报送省

辖市经贸委职称部门。如所在单位属省（市）直单位，可直

接报送至省（市）经贸委职称部门； （四）省辖市经贸人事

职称部门审核同意后，申报人员将申报材料进行网上录入和

传送； （五）申报认定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的材料，由省辖

市经贸委会同市人事局按程序组织专家进行初审； （六）省

辖市经贸委进行网上申报材料与书面申报材料审核比对，将

审核通过人员申报材料网上传送至省经贸委职称办，并报送

书面委托评审函、委托认定函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

专业技术资格认定申报表； （七）省经贸委职称办对网上申

报材料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送省高评委评审或认定，复审

不通过的申报材料退回各市（单位）或重新补报； （八）省

高评委评审、认定结果公示后，省人事厅公布最终评审及认

定结果，省经贸委发放高级资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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